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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针对有关法律对超标排污行为定性不明确 ,与之相关的排污收费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

端,提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超标排污行为是违法行为,必须承担法律责任; 发现超标排污行为必须及时制止,责令其改正

并予以处罚;与之相关的排污收费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和革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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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质量、控制污

染,保护人体健康、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,按照法定

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。污染源排放到

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或数量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

所规定的限量就是超标排污。超标排污行为究竟

是不是违法行为,现就超标排污行为的法律性质和

法律后果谈些看法。

1 有关法律对超标排污行为定性不明确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 28条第 1款

规定: !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

排放标准的企事业单位, 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

排污费,并负责治理。水污染防治法另有规定的照

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执行。∀而水污染防治法对于

超标排污也只规定了收取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

理。从我国的有关规定来看,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具

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,是强制性标准, 具有法律

的约束力。按照 标准化法 的规定,强制性标准必

须执行,违反了强制性标准就是违法,要处以罚款,

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没有规

定超标排污是违法行为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因

此, 标准化法 的法律权威性也就无法体现。

2 相关的制度不完善

2 1 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不完善

从法律性质看,征收排污费是一项行政征收,

属于具体行政行为, 具备如下特征: ( 1)是行政主体

依法对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实施的一种单方面具

体行政行为; ( 2)是行政主体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

行政相对人的财产; ( 3)行政征收的前提,必须是行

政相对人负有行政法上所规定的缴纳义务。征收

排污费带有惩罚和补偿的性质,但又不仅仅是对污

染损失的一种补偿, 更不是行政处罚,只有行政相

对人拒绝履行义务时,才可能导致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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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, 征收排污费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事业

单位加强经营管理, 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, 治理污

染和改善环境, 是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, 从外

部给企业一定的经济压力,使企业排污量的大小同

经济效益直接联系起来,但这并不能及时制止超标

排污行为的发生,对其进行处罚。随着环境问题的

日益突出,处理超标排污已不可能再依赖于这种作

用有限的经济手段。

2 2 限期治理制度存在弊端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 28条第 1款

规定了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

排放标准的企事业单位的治理责任,但没有明确规

定治理的限期和违反该条款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限期治理制度是指有权机关对严重污染环境

的单位下达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限定的治理任务

的命令,逾期未完成任务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制

度。这项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,在特定经济条件下

建立起来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。

限期治理决定从法律性质上讲, 是一项行政命令,

属于具体行政行为, 它具备如下特征: ( 1)由行政主

体依法作出,非行政主体如法院等,无权作出; ( 2)只

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,而不赋予权利; ( 3)行政相

对人违反行政命令,行政主体可以对其进行制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 29条第 1款

对限期治理对象作出了规定: ! 对造成环境严重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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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的企业事业单位, 限期治理。∀但是,如何认定!严

重污染环境∀? 法律无明确统一的标准。因此适用

标准的模糊性和适用范围的狭窄性,导致限期治理

制度在实施中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: ( 1)主观任意

性大,不利于公平执法和企业的公平竞争。对污染

程度的认定,缺乏统一的标准,只能由执法者裁量,

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, 容易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异。

同样的污染企业会因为处于不同的行政区域,或决

策者的认识不同等, 受到不同的处理, 从而影响了

企业的公平竞争, 也会引起企业的抵触情绪。( 2)

容易造成治理对象的遗漏。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在

各级人民政府, 但是政府缺乏对所有的污染源进行

经常地、全面地监测了解的机制。现时确定限期治

理对象往往是将已发生了严重污染事故或者是群

众反映强烈的污染单位列入治理范围。( 3)不利于

促进超标排污企业的及时治理。限期治理对象并

不包括所有的超标排污企业, 而是指向个别污染严

重的企业,所以未列入限期治理范围而又超标排污

的其他企业没有治污的明显压力, 会产生松懈、观

望,甚至置之不理的现象, 妨碍了对本地区污染源

的及时治理。

3 建议

3 1 法律应明确规定超标排污行为是违法行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是环境保护的
基本法,作为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立法依据,它

仅规定了超标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必须!依照国家规

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,并负责治理。∀而没有明确规
定!必须达标排放∀, 也没有明确其应承担的法律责

任。在 2000年 4月份修改, 2000年 9月 1日生效

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明确

规定!企事业单位排放污染物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
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∀, 违反该条款必须承担的

法律责任: !可处以罚款 1万元以下。∀说明了超标

排污行为是违法行为,应承担法律责任。因此进一

步整理完善环境保护法, 明确规定超标排污行为的

法律责任,根据超标排污的不同情况,给予警告、罚

款和责令停止生产、停业、关闭等行政处罚,并使各

部法律之间衔接和配套, 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迫

切需要。

3 2 取消限期治理制度

限期治理制度是在 70年代末, 针对我国环境

污染严重,治理资金有限, 只能集中有限资金解决

突出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。后经多次完善, 并于

1989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

中作了明确规定,从而成为一项法律制度。在当时

的特定经济条件下, 限期治理由政府统一筹划, 权

衡利弊, 考虑对实现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影响及治

理资金的统一调配和安排,既适合当时国情又促进

了污染源的治理,对改善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。随

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,治理资金主要由投资者及

企业自己筹集,不符合环保要求污染严重的企业应

该在竞争中被淘汰。限期治理制度与当今的社会

形势已不相适应。

超标排污行为是违法行为, 是法律所禁止的,

因而其存在于任何情况下都是违法的,处罚本身不

能换取其合法性,责令其限期改正是无先决条件的

必然要求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 23条

规定, !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,应当责令当事人

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∀责令改正从法律性质
上讲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,属行政制止性措施。行

政制止性措施也称制止性处罚,是指行政主体对正

在妨害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采取的行政强

制措施, 其目的在于制止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。因

此发现超标排污行为, 必须及时制止,责令改正并

予以处罚,无须限期治理。

3 3 进一步完善排污费征收制度

明确了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, 现行以!以收

费促治理∀为目的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全面革新也就
成为必然。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应该是对环境资

源的占有、支配和损害者根据规定征收一定的费

用; 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应该规定排污费由污染者

全部承担,而不应该转嫁给产品的消费者。征收的

排污费应该用于社会整体环境的综合整治,而不应

该返还污染者作为治理资金。对排污者来说,排污

收费并不免除治理责任,也不免除因污染造成损失

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,更不是用排污

费买得排污权,获得超标排污的合法性。

排污收费制度已作了多次的调整,征收对象已

从 1982年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规定的!超标即

收费∀扩大到!排污即收费∀, 只要排放污染物,都必

须缴纳排污费,排污收费的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

!以收费促治理∀。超标排污对于环境资源的占有、
支配和损害的程度更大,因而必须缴纳更高的行政

处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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